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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 4月 8日 

事由：建議下列議程於 2020年 5月 5日會議上討論 

要求政府開放庇護中心予有需要的露宿者 

香港面對露宿者的問題。根據社會福利署在 2018年的統計數據，元朗區或許不是最嚴重的地

區，但露宿者數字也僅次於九龍區（尤其是油尖旺、深水埗），與港島中西區及灣仔相若(1)，而每

一宗露宿者個案中，都涉及複雜的社會及個人因素，露宿者需要住進各區通宵營業的餐廳也非罕

聞。我們需要及時關注元朗區，以及全港的露宿者問題。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下，餐廳暫停營業，因此有部分原先會借助連鎖餐廳作暫留地的露宿者，

現今欠缺棲身之所。有鑑於連鎖餐廳本身就不能成為露宿者的長久住處，對在生活上各方面受壓的

露宿者而言，生活更是難上加難。即使早前有議員去信表達訴求，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已表明未

能開放臨時庇護中心，至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亦拒絕利用石籬中轉屋的空置單位供露宿者暫

住。 

可是，政府開放庇護中心以減低疫症社區爆發的風險，和保障這部分的居民的安全有著急切

需要。任何懷疑露宿或露宿的個案都涉及很複雜的因素，希望可以瞭解到露宿者的需要，也希望可

以予以不同層面的援助。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1）在疫症期間，開放全港的社區會堂作臨時庇護中心；就針對元朗區而言，可開放元朗區社

區中心，包括朗屏社區會堂、天耀社區中心等臨時庇護中心予暫無棲身之所的露宿者用 

2）有關當局必需要重新考慮，盡快將石籬中轉屋的空置單位供露宿者暫住 

3）政府為地區社福組織給予資助，鼓勵地區福利組織，並使他們有充足資金和動力去營運短

期的庇護場所予露宿者 

我們再次重申，關注露宿者乃是分布全港的問題，我們認為元朗區可在疫情下的非常時刻，

作為策動相關措施的先驅，予以露宿者及時的協助，並遏止疫症在社區爆發的可能。 

聯絡人：方浩軒 

(1) 根據社會福利署統計，以下是一些實際例子作參考。元朗區在 2018年的露宿者個案為 35、荃灣區為 51、油尖

旺為 471、深水埗為 438、中西區為 42、灣仔區有 41宗，可見露宿者在香港之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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